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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96 號解釋不同意見書 

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

 

本件多數意見認應就全部與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相

關聲請案件均予受理，並單僅就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部

分，快速作成違憲解釋，本席難以贊同，爰簡述理由如下： 

一、本件解釋併案中，至少一件法官聲請案及全部人民

聲請案，均不應併案受理，因為受理結果，不但無助該等個

案之救濟，且可能滋生困擾： 

（一）本院目前作業係先決定受理特定法令是否違憲爭

議之聲請個案後，其他在作成解釋前提出，符合法定聲請要

件者比如已窮盡審級之其他全部涉及相同法令是否違憲爭

議之個案聲請，不分情節均予併案。此種作業方式並非唯一、

必要，蓋本院係作通案解釋，本院解釋有通案效力，且受理

聲請不等於肯認特定法令違憲，1從而 1、作出法令合憲解釋

者，所有聲請案均無法獲得後續救濟，故是否併案對聲請人

權益無影響，不必併案（於作成解釋時，另作成不受理決議）。

2、作出法令全部違憲解釋者，依本院釋字第 686 號解釋，效

力及於未併案辦理之個案聲請人，因此其他聲請案也不必併

案。3、作出法令部分違憲解釋者，必須符合所指法令違憲條

件之情形，才能獲得後續救濟；因此，如果全部先併案，則

各個併案聲請人能否獲得後續救濟，必須依據解釋內容個別

判斷。如此，人民甚至相關機關比如擬為釋憲聲請人之利益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一般固稱違憲審查，但因為經審查終結前，無法預先得知能否獲得法令違憲之

多數意見共識，故受理時係以有法令牴觸憲法疑義為標準。因此，實務上輒發生

原審查意見草案與解釋結論不同之情形，這也是有數量不少的合憲解釋之原因之

一。惟本席以為生命有限，除非針對重大爭議確有必要，否則大法官心力應放在

違憲解釋上，故若無法形成多數違憲共識，則與其作合憲解釋不如改為不受理，

較不致形成未來法治進步之障礙。 



2 
 

提出非常上訴之檢察總長，2均有發生誤解可能，而致增加訟

源等困擾，及聲請人可能因滿懷喜悅、希望而復破滅、失望，

而難以理解，更增對司法之不滿。本院解釋係為人民而作，

除了解釋文或理由書均應盡力以人民能看懂為目標外，對於

相關原聲請人及如准併案之其他聲請人是否得為後續救濟，

亦均應避免可能之誤解。是本此原則，如不能獲得後續救濟

者，應以不准予併案為上；而可獲得救濟者，與其以准予併

案處理，不若於解釋理由書末，併予說明那些已聲請者依本

院釋字第 686 號解釋意旨，在解釋效力所及範圍，即明示其

得為後續救濟之旨。如此之為，既可兼顧原聲請人以外之其

他聲請人權益，又可將審查、言詞辯論等相關程序限縮在原

聲請人範圍，簡化、減少大法官非核心事務負擔，比較有利

核心工作相關程序之快速進行。 

（二）準此，本件相關聲請中至少聲請人二之聲請中一

部分及全部人民聲請案均無法獲得後續救濟，故應不准予併

案，即應不受理（終局而言，未有憲法上所保障基本權受實

質侵害，故實際上也不符受理要件，原即可不受理）。 

二、本件釋憲聲請係於本年 8 月中始提出，放下其他諸

多早已受理、排隊等待審理之聲請案，先行處理本件，對其

他排隊待審案件，未盡公平！而且本案所涉原因爭議由來已

久，行政院與司法院於本件聲請提出前之本年 7 月 1 日已以

過苛等為由，會銜向立法院提出刑法第 78 條修正案，3所以

就憲法解釋即時性言本件應非緊急，也似不必須由大法官立

即作成解釋，始足保障人權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已有具體實例。 
3 刑法第 78 條修正草案：「（第 1 項）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逾 6 月有期徒刑

之宣告確定者，撤銷其假釋。（第 2 項）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 6 月以下有期

徒刑之宣告確定，足認難以維持法秩序者，得撤銷其假釋。（第 3 項）前二項之

撤銷，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為之。但假釋期滿逾 3 年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 4 項）

假釋撤銷後，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。」請參見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1
次會議院總第 246 號政府提案第 17188 號議案關係文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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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件原聲請意旨係以過苛違反比例原則為由提出釋

憲聲請，而最高法院等法官所掛心者為無期徒刑假釋者之假

釋撤銷（四件聲請案之原因案件被假釋人原均為重罪受無期

徒刑宣告）。但所謂過苛與其說是假釋撤銷條件過苛，毋寧為

考量若撤銷假釋，則無期徒刑之殘刑為 25 年，於心不忍。惟

此種有無過苛情事，並非刑法第 78 條規定之問題，而應是

79 條之 1 所衍生問題，原即不應頭痛醫腳，不面對處理刑法

第 79 條之 1 規定，而取巧以賦與法官准否撤銷假釋裁量權

方式處理。而且若依聲請意旨，賦與法官或其他機關裁量權，

則除了沒有裁量標準，將再滋生目前已常見之等者不等、因

法官或裁量者不同而准否撤銷假釋結果不同之不公4外，更可

能另生對原被處無期徒刑之重罪者撤銷假釋令服殘刑 25 年

過苛，故裁量不撤銷假釋；但對原犯輕罪所餘殘刑幾月或幾

年者不過苛，而撤銷假釋之情形，反生輕重失衡更大不公

平！因此，本件最高法院等聲請意旨及可能為其所本之司法

改革國是會議決議，似有未盡妥適之處。多數意見改弦更張，

未照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，此部分幸甚。 

四、本件爭議涉及假釋撤銷要件，似應屬立法裁量範圍，

且法務部所屬行政院早已會銜司法院於本年 7 月 1 日向立法

院提出刑法第 78 條修正案，本院介入似將使相關草案內容

及立法理由須依本解釋意旨修正： 

（一）本件解釋意旨不是賦與法官或相關機關裁量權，

也不是以撤銷假釋是否過苛為立基；而是由增加假釋要件著

手，認假釋期中更故意犯罪者，若係受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

徒刑之宣告，且無基於特別預防考量使其再入監執行殘刑必

要者，不得撤銷其假釋。因此，法官或相關機關就撤銷假釋

與否案件，在合於現有刑法第 78 條所列撤銷假釋要件（就假

釋中因故意更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宣告之受假釋人，暨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注意在無期徒刑之情形，為是否須另執行 25 年刑罰之重大差異，裁量權應該

這麼大嗎？還是所謂裁量根本不是裁量，而是一概不撤銷假釋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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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為假釋撤銷）者中，應排除上述「受

緩刑或 6 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且無基於特別考量使其再入

監執行殘刑必要者」。而是否排除，端視故意更犯罪之受假釋

人是否合於該新增要件而定。如符合，法官或相關機關無權

撤銷假釋；反之，如不符合，亦無權不撤銷假釋。因此「無

所謂過苛或裁量」，而是「應審酌有無合於應自撤銷假釋案件

中排除此等受假釋人之條件，並相應依法處理」。 

（二）本件解釋意旨與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（過苛、

裁量）不同，也跟行政院會銜司法院已於本年 7 月 1 日提出

立法院之刑法第 78 條修正草案內容及考量（過苛、裁量）有

別，因本件解釋有拘束力，故相關草案內容及立法理由須依

本解釋意旨修正。 

（三）受假釋人必原為入監服徒刑之受刑人，而受刑人

必曾經法院判決其有罪確定，且其所應服之徒刑刑期長短係

經法院裁判確定。假釋制度本質上不是憲法要求之必要制

度，沒有假釋制度不當然違憲，則關於假釋及其撤銷要件，

當屬配合獄政需求之立法裁量事項。從而，就撤銷假釋實體

要件客觀而言，除了非無違反平等原則可能之情形外，似難

認有如本件解釋所謂之手段非必要而違反比例原則之問題；

至於過苛與否則屬刑法第 79 條之 1 問題。 

（四）而且因為法官裁量之刑期短長，恆已應反應犯罪

行為之情節暨行為人之惡性輕重，而在行刑累進處遇條例及

外役監條例等縮短刑期規定下，不但服刑期滿出獄者，除短

期自由刑者外，恆於法官所判刑期數實際屆至前出獄；受假

釋者，也於實際服滿 25 年（無期徒刑）或宣告刑或執行刑之

二分之一（有期徒刑）前相當期間前，即符合假釋條件，而

可能獲准假釋並於宣告刑或執行刑之三分之一左右提前出

獄，5其效果無異變更法院確定判決所為原罪責應相當之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累進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之有期

徒刑受刑人，每月成績總分在 10 分以上者，得依左列規定，分別縮短其應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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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，不但形成罪責不相當之結果，對受假釋人已片面極有利；

相較於犯罪受害人尤其如本件原因案件所示殺人等重罪被

害人言，已輒有處罰不相當致不公平或不足以遏止犯罪之批

評，此部分犯罪被害人之心聲不應充耳不聞。又系爭規定已

以故意更犯罪及受有期徒刑以上宣告為條件，既已排除全部

過失犯罪、罰金刑、服勞役、緩起訴案件、輕罪免刑案件，

暨行政罰，則將心比心，被殺、被強劫強制性交等重罪之被

害人如對本件解釋之加重保護加害人有所不平，應可理解，

此部分原被害人之罪責應相當之要求不應被平衡考量嗎？ 

（五）除了刑法第 79 條之 1 才是本件原因案件之癥結，

應併納入考量，才能公平解決問題外，另假釋制度最為人詬

病者在相關程序不透明，6同樣地，監獄行刑法、外役監條例

規定下之縮短刑期制度之公平性、透明度也顯然非為外人所

能知，當然更遑論受公評。又撤銷假釋後之殘刑年數規定，

因修法而由 10 年延長為 25 年，實務上概以撤銷假釋時點為

判斷基準是否妥適，也很值得檢討，並可能是本件原因案件

爭議形成之因素之一。以上謹併此指出。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之刑期：一、第三級受刑人，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2 日。二、第二級受刑人，

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4 日。三、第一級受刑人，每執行 1 個月縮短刑期 6 日。」

外役監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受刑人經遴選至外役監執行者，除到監之當

月，仍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8 條之 1 之規定辦理縮短刑期外，自到監之翌月

起，每執行 1 個月，依下列各款之規定，縮短其刑期：一、第四級或未編級受刑

人，每月縮短刑期 4 日。二、第三級受刑人，每月縮短刑期 8 日。三、第二級受

刑人，每月縮短刑期 12 日。四、第一級受刑人，每月縮短刑期 16 日。」以無期

徒刑受刑人為例，其僅於成為外役監受刑人後始適用縮刑規定。無期徒刑受刑人

之累進處遇應進至第一級始得被遴選為外役監受刑人（外役監條例第 4 條第 1 項

第 2 款參照），其進至第一級之責任分數總計為 1620 分（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
條第 1 項參照），若以每個月可以拿到最高分 12 分計算（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0
條第 1 項），無期徒刑受刑人最快於服刑 135 個月（即 11 年 3 個月）後即可能被

遴選至外役監服刑，而適用縮刑規定，每月可縮短刑期 16 日。 
6 請參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第 5 組第 1 次會議之會議資料：收容人處

遇 、 假 釋 透 明 化 （ 法 務 部 意 見 ）（ 資 料 編 號 -5-1- 討 6 ）， 下 載 自

https://justice.president.gov.tw/meeting/15 （最後瀏覽日：2020 年 11 月 5 日）。 


